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开户申请表

	姓名
	中文
	
	职  称
	

	
	拼音
	
	用户名
	

	所在单位
	
	项目来源
	

	研究方向
	

	课题名称
	

	电话
	
	手机
	

	E-mail
	

	新开户者填写
	申请开户理由（包括研究工作目的，对数值计算的要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申请开户代表您同意遵守附件中的用户管理条例）：

	
	资源要求
	集群名称
	□ 所有集群（默认）
□              
	预缴费
	□ 已预缴       元
□ 未预缴

	
	
	硬盘容量(GB)
	
	GPU资源
	□ 需要（默认）
□ 不需要使用

	用户所在院系/单位主管领导意见：

                   签字（盖章）：            日期：

	高性能计算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日期：

	开户日期
	

	备    注
	请在发表的文章或成果中添加相关致谢内容，例如：

“本文的数值计算是在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的计算集群上完成的” 或者
“The support and resources from the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 are gratefully acknowledged“等。



附：

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用户管理条例（试行）
为了充分发挥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大规模科学计算的服务作用，有效规范资源管理，保护其产权，提高科学研究与管理水平，经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管理委员会批准，制定以下的《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用户管理条例》。
一、用户账号管理原则 

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的大规模计算设备投入大、建设和维护成本高，为使计算资源充分发挥效用，在对用户开放服务中，将遵循以下原则：
1. 本校凡需使用高性能计算环境进行科学计算的课题或项目，均可申请使用本中心的计算资源。本中心为需要科学计算的用户开设用户账号，原则上每位教师可开设1个计算账号，研究生只能使用其导师的计算账号；若确实需要开设两个以上（含）账号的教师，需要获得高性能计算中心批准。博士后、专职科研岗等非固定职位研究人员开户时需携带工作证原件（“中心”留存复印件）来“中心”办理开户事宜；其账号有效期为工作证上注明的有效日期。需要延期使用的人员，必须向“中心”提交新申请和学校的相关证明文件，经过“中心”审核批准后方可继续使用。
2. 注重科研效益，优先保证对高性能计算需求强烈的用户使用，特别是涉及国际前沿水平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国民经济重大应用的课题及能产生重大经济效益的示范性项目。
3. 为维持中心的正常运行，使用本中心的计算平台，将合理收取机时费，但对于利用该中心的计算资源在国内外高水平SCI杂志发表论文，并注明其数值计算部分是在本中心的计算平台上完成的，可申请下一学期优惠使用，经高性能计算中心批准后可获得适当减免机时费。
二、账号申请手续须知
1. 到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领取<<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开户申请表>>(或通过网络下载打印此表），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加盖所在院系公章，送交高性能计算中心（鼓楼校区蒙民伟楼9楼），并预交机时费（每个用户账号预交10,000元人民币）。
2. 完成申请手续后，由系统管理员开设账户，并Email通知用户本人有关开户信息、注意事项及使用方法 。用户应注意保护自己的账号安全，及时修改初始密码。

3. 请用户经常关注bbs.nju.edu.cn的高性能计算版，遇到问题可在上面发帖提问，进行经验交流。 
三、收费标准（暂定）
本中心的计算资源采用收费制，每学期结算一次。校内用户液冷集群按0.035元/CPU核/时计费，原Flex集群统一按0.028元/CPU核/时计费，每用户免费磁盘限额1000GB，超过部分按每天0.0035元/GB计费。校外用户按校内用户收费标准的2倍计费。GPU资源收费标准待定。若收费标准有调整，请参考中心最新通知或公告。原则上每账户允许申请的磁盘限额不高于3000GB，若确实需要使用超过3000GB磁盘空间的，需单独向高性能计算中心申请。
1. 四、用户须知
2. 获得使用授权的用户，在获得本中心相关技术支持和服务的同时，必须严格遵守本中心制定的机时安排，和高性能计算机使用的相关管理制度。
3. 用户不得有偿或无偿转让所申请的账号及账号的使用权，如有违约将收回账号使用权。
4. 严禁盗用他人身份信息使用集群。
5. 用户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集群使用及相关行为不得危害到集群安全和学校网络安全，并对集群使用及产生的相关后果负责。严禁利用校园网从事危害网络安全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未经学校授权的探测扫描、网络攻击、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运行、窃取篡改数据等行为。
6. 严禁任何个人或组织利用本中心服务器进行虚拟货币“挖矿”等行为。

7. 本计算中心的设备仅提供高性能计算环境，原则上不可专门用于数据存储，中心也暂不提供数据备份服务，请用户及时备份计算结果，保障数据安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联想Flex集群上SSD高速并行文件系统（/scratch目录）只用于临时存放必要的计算文件，为了该文件系统正常、高效地运行，用户必须及时转移自己的计算结果，系统每天将自动清除/scratch目录下超过180天的旧文件，“中心”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和责任。
8. 本中心所有的原始资料可与系统管理员联系在机房借阅，不得携带出机房。
9. 对于使用本中心的计算资源得到的成果，用户有义务向高性能计算中心提交《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应用成果报告》或项目总结报告（包括文章复印件及获奖证明）进行存档，发表文章和成果时须注明：
“本文的数值计算是在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的计算集群上完成的。”
We are grateful to the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 for doing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s in this paper on its blade cluster system. 

或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s in this paper have been done on the computing facilities in the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有权引用用户成果报告中与高性能计算相关的报告内容，以便于完成本中心的工作总结报告。
10. 用户有义务及时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反馈给本计算中心，同时中心系统管理人员的工作也需要接受用户监督。
11. 本中心计算资源的调度、管理分配策略以及用户奖惩条款，由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管理委员会研究制定。

12. 对违反本条例者，本中心可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取消优惠政策，并有权停止向其提供计算服务等处罚措施。如有严重违规，以及引起本中心设备故障、损坏，将追究相关人员赔偿责任。同时，本中心视情节将相关问题提交学校相关部门，学校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集体或个人责任。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交由相关国家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13. 本条例由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负责解释。
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

2025-8-22
注：此申请表用户可自行打印，附件不需打印。用户填写完毕并经院系主管领导签字、盖章后，请将此表送交至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鼓楼校区蒙民伟楼901或902室)，电话83594956。

